
子指標項目
對應資料

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宜蘭縣 新竹縣 苗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 臺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嘉義市 金門縣 連江縣

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
7-2用於重建和復原因
「水災」而流離失所者之
住房的公共支出金額。

說明：本指標統計資料取自各直轄、縣(市)政府，資料統計時間：113年。


	113年(含各分組變項資料)

